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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泉鲤政办〔2022〕42号 
 
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鲤城区
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的通知 

 
高新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

关于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按照《泉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 年

版）的通知》（泉政办〔2022〕55 号）要求，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将《鲤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 年版）》予以公布。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做好事项清单的统一和衔接。权责清单、市场准入负面

清单、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事项清单、投

资项目审批事项清单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清单等涉及的行政



 

 

许可事项，要严格与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保持一致并做好衔接。 

二、严格实施行政许可事项。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许可事

项清单，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实施行政许可，坚决防止行政许

可“明减暗增”。审改牵头机构要加强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施

情况的动态评估和全程监督，会同事项主管部门及时纠正变相许

可行为。 

三、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。坚持“谁审批、

谁监管，谁主管、谁监管”原则，逐项明确行政许可事项对应的

监管部门，明确监管重点环节，实施有针对性、差异化的监管政

策，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。对调整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，

要健全管理机制，严格审查把关，落实监管责任，提高监管效能，

坚决杜绝一放了之、只批不管等问题。 

四、及时做好清单动态调整。上级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

作出动态调整的，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牵头衔接，及时做好相应调

整。行政许可正式实施前，有关部门应当提出调整行政许可事项

清单的申请，审改牵头机构应当依法依规进行调整公布，实施机

关做好实施前准备。 

 

附件：鲤城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（2022年版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2月 30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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